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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補（捐）助科技發展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使

用範圍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人事費 

研究助理薪資 

說明 

執行本計畫所需聘僱之專、兼

任助理人員薪資等。 

實際支領時應附支領人員學

經歷級別。計畫書預算表內所

列預算金額不得視為支領標

準。 

在本計畫支領專任研究助理

薪資者，不得在其他任何計畫

下重複支領。 

編列標準 

研究助理薪資標準：專任助理

人員工作酬金得依其工作內

容，所應具備之專業技能、獨

立作業能力、相關經驗年資及

預期績效表現等條件，綜合考

量敘薪並由計畫執行機構自

行訂定標準核實支給工作酬

金，經機關首長同意後編列薪

資。 

人事費 

研究助理薪資 

說明 

執行本計畫所需聘僱之專、兼

任助理人員薪資等。 

實際支領時應附支領人員學

經歷級別。計畫書預算表內所

列預算金額不得視為支領標

準。 

在本計畫支領專任研究助理

薪資者，不得在其他任何計畫

下重複支領。 

編列標準 

研究助理薪資標準：原則上依

照「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研

究計畫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

給基準表」編列。但專任助理

人員工作酬金得依其工作內

容，所應具備之專業技能、獨

立作業能力、相關經驗年資及

預期績效表現等條件，綜合考

量敘薪，經機關首長同意後編

列薪資。 

執行機構約用專任助理，應依

其於專題研究計畫負責之工

作內容，所應具備之專業技

能、獨立作業能力、相關經驗

年資及預期績效表現等條

件，綜合考量敘薪，爰刪除計

畫執行機構依照「衛生福利部

及所屬機關研究計畫助理人

員工作酬金支給基準表」所定

標準支給，並由執行機構自行

訂定標準支給工作酬金。 

人事費 

臨床試驗與研究相關醫療專

業與管理人員 

說明 

受聘之臨床試驗與研究相關

醫事專業及管理人員，如研究

護士、護理師、醫師、藥師、

統計師、專案經理、一般助理

人事費 

臨床試驗與研究相關醫療專

業與管理人員 

說明 

受聘之臨床試驗與研究相關

醫事專業及管理人員，如研究

護士、護理師、醫師、藥師、

統計師、專案經理、一般助理

執行機構臨床試驗與研究相

關醫療專業與管理人員，應依

其於專題研究計畫負責之工

作內容，所應具備之專業技

能、獨立作業能力、相關經驗

年資及預期績效表現等條

件，綜合考量敘薪，爰刪除計

畫執行機構依照「應依學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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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薪資。 

 

編列標準 

受聘人員具特殊專長、學術地

位、工作經驗及所提計畫之貢

獻程度，由計畫執行機構自行

訂定標準核實支給工作酬

金，經機關首長同意後編列薪

資，但不得兼領。 

等，但不得兼領；且應依學經

歷薪資基準編列。 

編列標準 

受聘人員以國立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職級相當人員之薪

資為標準。但如受聘人員具特

殊專長、學術地位、工作經驗

及所提計畫之貢獻程度，敘明

具體理由，經本部核定，得比

照各該醫院支薪標準編列。 

薪資基準編列」所定標準支

給，並由執行機構自行訂定標

準支給工作酬金。 

業務費 

臨時工資 

說明 

實施本計畫特定工作所需勞

務之工資，以按日或按時計酬

者為限，受補助單位人員不得

支領臨時工資。 

編列標準 

依計畫執行機構自行訂定之

標準按工作性質編列（每人天

以 8小時估算，實際執行時依

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核實報

支），如需編列雇主負擔之勞

健保費及公提勞工退休金則

另計。 

業務費 

臨時工資 

說明 

實施本計畫特定工作所需勞

務之工資，以按時計酬者為

限，如需編列雇主負擔之勞健

保費及公提勞工退休金則另

計。 

編列標準 

以勞動部最新公告之基本工

資時薪標準編列（每人天以 8

小時估算，實際執行時依勞動

基準法相關規定核實報支），

如需編列雇主負擔之勞健保

費及公提勞工退休金則另計。 

因「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研

究計畫助理人員」第 5 點第 3

款臨時工資定義之調整本說

明及編列標準爰酌做文字修

正。 

 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研究

計畫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

基準表 

為提供執行計畫助理人員約

用彈性，避免單以「學歷」作

為專任助理支給工作酬金的

標準，爰刪除本部及所屬機關

研究計畫助理人員工作酬金

支給基準表。 

 


